龙华文体中心羽毛球场地灯光提升

项目需求书

项目目标

解决龙华文体中心羽毛球场灯光眩光、刺眼，运动时易产生视觉疲劳、视线受阻问题。

二、服务时间

2025年11月-2025年12月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对龙华文体中心10片羽毛球运动场地进行灯光提升

具体要求

对羽毛球馆灯光系统进行升级：一是聘请具备体育场馆照明设计资质的专业团队，更换符合GB/T 26189-2010《体育照明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标准的防眩灯具，从源头消除眩光干扰；二是同步安装智能控灯系统，实现根据场地使用人数、时段、天气亮度自动调节灯光强度，兼顾照明效果与节能需求。
四、报价限额

15万元，项目报价表需与下表保持一致：
	羽毛球场地灯光改造项目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羽毛球场护眼灯
	盏
	200
	每片场配20盏灯

	2
	场地灯光安装辅材
	项
	1
	10片场地

	3
	安装人工
	项
	1
	

	4
	前台对场地分控开关控制
	项
	1
	10片场地独立控制

	5
	高空工具
	项
	1
	脚手架租赁

	6
	地板保护
	项
	1
	保护原有的地胶与地板

	7
	物料运输往返搬运费用
	项
	1
	

	8
	拆除垃圾清理
	项
	1
	

	9
	拆除旧灯
	项
	1
	

	投标价格：            万元


五、供应商的资质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扫描件）；

（二）参与本项目投标近三年内（供应商成立不足三年的可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三）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六、选定供应商方法

综合评分法

七、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人。
（二）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部分
	技术部分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40分


（三）评分标准

	

	报价

（40分）
	评分

因素
	评分准则

	
	价格
	以本次报价或投标人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40分。

	

	商务

部分

（20分）
	评分

因素
	评分准则

	
	同类项目经验（10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自2022年1月1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一项灯光安装改造服务项目合同关键页或验收报告得5分，最高得10分。

（二）评审依据：

1.每项验收报告按以下要求提供完整准确的证明文件，一个验收报告计算一个业绩，一年一签的续签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

合同关键页或者是验收报告,需要有双方盖章!

2.未提供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或提供的证明材料不清晰导致无法辨认的，不得分。

	
	诚信

承诺

（5分）
	（一）评审内容：

投标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诚信相关问题且在相关主管部门处理措施实施期限内的本项不得分，否则得满分。

（二）评审依据：

投标人需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诚信承诺函》，详见附件1，不提供不得分。如被认定提供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违约

承诺

（5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针对本项目做出的违约承诺，考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严格按照招标文件及投标承诺履行义务；

2.合同履行期间如若违约，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二）评审依据：

提供违约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承诺或承诺内容不满足要求不得分。

	技术部分（40分）
	实施

方案

（20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实施方案，考察包括但不限:
1.项目安装方案

2.项目实施计划

3.改造场景效果图
（二）评审依据：

满足上述任一项内容得4分，最高得12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得8分。

2.良：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全面，较具体，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得5分。

3.中：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基本全面，一般具体，针对性一般，一般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3分。

4.差：其它情况不得分。

	
	质量保障措施及方案

（20分）
	（一）评审内容：

根据对项目的理解及自身管理经验，针对本项目提出质量（完成时间、安全）保障措施及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组织管理方案；

2.质量管理方案；

3.售后管理方案。
（二）评审依据：

满足上述任一项内容得4分，最高得12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供应商的具体响应内容按照量化的评审因素指标进一步评审，设定优，良，中，差四个评分标准。

1.优：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全面，具体，针对性强，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得8分。

2.良：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全面，较具体，针对性较强，较科学合理，可操作性较强得5分。

3.中：项目实施方案内容较基本全面，一般具体，针对性一般，一般科学合理，可操作性一般得3分。

4.差：其它情况不得分。


（四）供应商提供资料清单（均需每页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事业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项目报价表（需按格式提供）；

4.评分规则所需资料（同类业绩证明、方案等）；

5.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加盖公章，详见附件2）并提供表中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的近三个月社保缴纳情况，若本月社保未能提供，则提供前三个月的社保情况，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3个月的，可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五）其他注意事项

1.供应商需深圳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系统完成供应商注册（网址：https://zxcg.szggzy.com/home/index.html），请于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注册，否则如中标/成交，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发布。

2.供应商需以邮寄方式提供5份密封纸质版投标资料至本单位，并在封面备注“龙华文体中心羽毛球场地灯光改造

项目+公司全称+日期+联系人+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行政服务办公区

收件人：吴先生

联系方式：0755-21039487
附件1

诚信承诺书

致：深圳市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六项条件。

4.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6.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7.我单位保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未对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情形。

8.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列入失信信息。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